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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常驻代表团 2008 年 7 月 25 日 
关于题为“实施印美 2005 年 7 月 18 日 
联合声明：印度的分离计划”文件的信函 

 

 

 

秘书处收到了印度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08 年 7 月 25 日的一封信函,其中

随附了题为“实施印美 2005 年 7 月 18 日联合声明：印度的分离计划”的文件。 

根据印度常驻原子能机构代表团提出的请求，谨此分发该信函及其附文，以资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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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国际原子能机构 

[致：总干事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博士阁下] 

 

 

印度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致意，并荣幸地

谨此附上题为“实施印美 2005 年 7 月 18 日联合声明：印度的分离计划”的文件。 

印度政府打算在 2008 年 7 月 9 日 GOV/2008/30 号议程项目附文所载“印度政府和

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对民用核设施实施保障的协定”生效后按照其规定行事。 

印度常驻维也纳代表团请原子能机构分发本信函以及随附的文件，以通报原子能

机构全体成员国。 

印度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常驻工发组织代表团 — 维也纳 

[印章] 

 



 

 

实施印美 2005 年 7 月 18 日联合声明：印度的分离计划 

1. 在印度要求提供充足和价格相宜的能源供应以维持其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同

时也作为对印度日益增加的技术实力的认可，印度与美国恢复了全面的民用核能合

作。在此之前，两国政府特别是布什总统与曼莫汉·辛格总理曾就全球能源方案以及碳

氢化合物日益增加的压力和油价飙升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多次讨论。这种讨论导致 2005
年 4 月宣布开展印美能源对话，其中涵盖了从石油和天然气到煤炭、替代燃料和民用

核能的各种能源方案。通过启动解决能源安全关切的长期对话，两国寻求促进以稳

定、高效、可预见和成本效益的方式满足印度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方案。与此同时，两

国还商定有必要开发和利用更清洁、更高效、价格更相宜和多样化的能源技术，从而

克服能源消费的环境影响。印度已经发展了核工业部门包括完整核燃料循环方面得到

证明的广泛能力。国际上已公认印度可以对实现这些目标的国际努力作出独特的贡

献。印度在美国和其他伙伴的全力支持下已成为国际热核实验堆的正式伙伴。印度还

接受了美国关于加入“清洁发展伙伴”倡议的邀请。 

2. 由于注意到民用核能对于应对能源安全和环境保障这一双重挑战的核心作用，两

国政府于 2005 年 7 月 18 日商定相互做出承诺和承担责任，以便建立恢复这一领域的

全面合作的框架。美方承诺： 

 谋求国会同意调整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以实现全面的民用核能合作。 

 与友邦和盟国一道致力于调整国际制度，以促进与印度开展全面的民用核能

合作和贸易，包括但不限于迅速考虑为受保障的塔拉普尔核反应堆提供核燃

料供应。 

 同时鼓励美国的伙伴迅速考虑塔拉普尔的燃料供应。 

 与美国的伙伴进行磋商，对印度参加国际热核实验堆加以考虑。 

 与“第四代国际论坛”的其他参与者磋商，以期将印度纳入该论坛。 

3. 印度已表示准备承担与其它主要先进核技术国家如美国同样的责任、采取同样的

实践并取得同样的利益和有利地位。因此，印方作出如下承诺： 

 分阶段确定并分离其民用和军用核设施和核计划。 

 向原子能机构提交关于其民用设施的申报。 

 做出自愿将其民用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之下的决定。 

 签署并加入关于民用核设施的“附加议定书”。 

4. 印度所作的其他承诺已在去年履行完毕，这些承诺包括： 



 
 
 

 印度继续得到美国认可的负责任的防扩散记录，并将该记录反映在其政策和

行动之中。 

 印度的出口控制与《核供应国集团准则》和《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协

调一致，尽管印度还不是上述“准则”和“制度”的成员国，但印度已经通

报了有关准则和控制清单并且正在执行这些准则和清单。 

 由于 2005 年 5 月通过了《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法》，印度已对防扩散

条例和出口控制作了重要改进。目前正在进行部际磋商，以审查和修订其他

相关法律并且制订适当的规则和条例。 

 不向尚无浓缩和后处理技术的国家转让这些技术，并支持限制这种技术扩散

的国际努力。这一直是我国防扩散政策的指导方针。 

 继续单方面暂停核试验。 

 愿意与美国一道开展工作，以缔结多边“禁止生产核武器用易裂变核材料条约”。 

5. 2005 年 7 月 18 日的“联合声明”确认印度准备承担与其它主要先进核技术国家如

美国同样的责任和采取同样的实践。印度拥有无懈可击的防扩散记录。“联合声明”确

认印度的核计划具有军用和民用两个组成部分。双方一致认为，目的不是要限制印度

的战略计划，而是为了促进恢复全面的民用核能合作，从而加强全球能源和环境安

全。这种合作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向印度提供（包括美国提供）的民用部门的任何国

际民用核能合作都应当首先不被转为民用以外的目的，其次不得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

从印度向第三国转让。这些概念将体现在印度与原子能机构谈判达成的“保障协定”

之中。 

6. 印度核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印度是惟一一个尚未启动专门的军事计划的有核武器

国家。必须认识到的是，这种战略计划属于核电计划研究的产物并因此根植于范围更

广泛的无区别的计划之中。对无战略意义的纯民用设施和计划加以确定构成了一项特

殊的挑战。因此，在“分离计划”中被确定为民用的设施将按照印度所确定的阶段提

交保障。有关设施的性质、在其中所开展的活动、材料的国家安全重要性以及设施的

地点都是在开展分离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这完全属于由印度决定的事项。 

7. 印度的核设施中心不仅建造核反应堆，而且还促进国家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按

照设想，核电生产是一个三阶段计划，而被选定在第一阶段加以利用的是加压重水

堆。随着本国反应堆的建立，在印度研究与发展的基础上做了若干创新型设计改进，

并且逐步发展了标准化设计。研究和技术的发展横跨包括前端和后端在内的整个核燃

料循环过程。燃料循环后端技术的成功使印度得以通过建设快中子增殖试验堆而启动

第二阶段计划。该反应堆已经在独特的碳化物燃料的基础上运行了 20 年，并且实现了

全部技术目标。我们目前进一步向前推进，正在建造 500 兆瓦（电）原型快中子增殖

堆。我们同时启动了旨在利用钍和纳入内在安全特性的反应堆的设计和开发工作。 



 
 
 

8. 电网连通性等概念与分离作业无关。与燃料资源可持续性、技术设计和经济可行

性以及反应堆顺利运行有关的问题则属于相关因素。这将使得有必要连通电网，而不

论有关反应堆是民用还是非民用。 

9. 必须承认，印度核计划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还不能指望它将采纳更大规模的计划

视为可行的方案。印度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反应堆数量和总装机容量的比较

即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国家 反应堆数量 总装机容量 

印度 15 3.04 吉瓦（电）（总发电量的 2.8%） 

美国 104（103 座在运） 99.21 吉瓦（电）（总发电量的 19.9%） 

法国 59 63.36 吉瓦（电）（总发电量的 78.1%） 

英国 23 11.85 吉瓦（电）（总发电量的 19.4%） 

俄罗斯 31 21.74 吉瓦（电）（总发电量的 15.6%） 

中国 9 6.602 吉瓦（电）（总发电量的 2.2%） 

资料来源：核能研究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0. 应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印度本国生产的反应堆的装机容量较小，并且有些仍将处

于保障范围之外。因此，在评定接受保障的范围问题时，必须既着眼于反应堆的数量

也着眼于所涉装机容量的百分比。印度一座普通反应堆的装机容量为 220 兆瓦，其发

电量较五常国经济体的标准反应堆小很多。下图对此作了说明： 

国家 最常见反应堆 此类反应堆的数量 

印度 加压重水堆 — 220 兆瓦

（电） 
12 座 

美国 69 座压水堆，34 座沸水堆 多数核电厂在 1000-1250 兆瓦（电）之间 

51 座反应堆在 1000 兆瓦（电）至 1250 兆瓦

（电）之间 

法国 900 兆瓦（电）和 1300 兆

瓦（电）压水堆 
34 座 900 兆瓦（电）压水堆，20 座 1300 兆瓦

（电）压水堆 

英国 没有标准规模。600 至 700
兆瓦（电）的先进气冷堆为

最常见反应堆 

14 座先进气冷堆 

俄罗斯 第三代 VVER-1000 型压水

堆和大功率沸腾管式 1000
型轻水石墨反应堆 

九座第三代 VVER-1000 型压水堆，11 座大功

率沸腾管式 1000 型轻水石墨反应堆 

中国 984 兆瓦（电）压水堆 四座 

来源：铀信息中心（墨尔本） 



 
 
 

11. 由于印度用于其核计划的资源与五常国相比有限，原本复杂的分离过程变得更加

复杂。此外，随着印度扩大国际合作，置于保障之下的印度热动力堆装机容量的百分

比将随着通过这种合作增加新的装机容量而显著增加。 

12. 印度分离其民用核设施的方案以下列原则为指导： 

 在透明的基础上具有可信性、可行性和可实施性； 

 与 7 月 18 日“联合声明”的谅解相一致； 

 符合印度国家安全及研究与发展的要求，并且不损害印度的三阶段核计划； 

 其实施必须具有成本效益； 

 必须能够为议会和公众舆论所接受。 

13. 基于这些原则，印度将： 

 只把那些被提交保障并且在分离后不再从事具有战略意义之活动的设施列入

民用清单。 

 将把一座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之下是否会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

判断作为总括标准。 

 但若一座设施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中心之内，则即使它可能通常不从事

具有战略意义的活动，也仍将被排除在民用清单之外。 

 因此，民用设施系印度确定与其战略计划不相关联的那些设施。 

14. 考虑到以上因素并基于美国的对等行动，印度将采取以下做法： 

i) 热动力堆：2006 年至 2014 年期间，印度将确定 14 座热动力堆并将它们提交

保障。这将包括当前四座已接受保障的反应堆（塔拉普尔原子能电站 1 号机组和 2 号

机组、拉贾斯坦原子能电站 1 号机组和 2 号机组）以及正在建设的库丹库拉姆 1 号机

组和 2 号机组。还将提交其他八座加压重水堆，其中每座加压重水堆的装机容量为 220
兆瓦（电）。总体计划如下： 

编号 设施 提交保障的年份 

1. 塔拉普尔原子能电站 1 号机组 2006 年 

2. 塔拉普尔原子能电站 2 号机组 2006 年 

3. 拉贾斯坦原子能电站 1 号机组 2006 年 

4. 拉贾斯坦原子能电站 2 号机组 2006 年 

5. 库丹库拉姆原子能电站 1 号机组 2006 年 



 
 
 

6. 库丹库拉姆原子能电站 2 号机组 2006 年 

7. 拉贾斯坦原子能电站 5 号机组 2007 年 

8 拉贾斯坦原子能电站 6 号机组 2008 年 

9. 拉贾斯坦原子能电站 3 号机组 2010 年 

10. 拉贾斯坦原子能电站 4 号机组 2010 年 

11. 卡克拉帕原子能电站 1 号机组 2012 年 

12. 卡克拉帕原子能电站 2 号机组 2012 年 

13. 纳罗拉原子能电站 1 号机组 2014 年 

14. 纳罗拉原子能电站 2 号机组 2014 年 

以上计划实际涵盖了正在运行或正在建设并将被置于保障之下的 22 座热动力堆中

的 14 座。到 2014 年，被置于保障之下的以兆瓦（电）计算的热动力堆总装机容量将

从当前的 19%增至 65%。 

ii) 快中子增殖堆：印度尚不能接受对均设在卡尔帕卡姆的原型快中子增殖堆和

快中子增殖试验堆的保障。快中子增殖计划目前正处于研究与发展阶段，其技术走向

成熟和达到后期发展阶段尚需时日。 

iii) 未来的反应堆：印度已决定将未来的所有民用热动力堆和民用快中子增殖反

应堆置于保障之下，印度政府保留独自确定此类反应堆是否为民用反应堆的权利。 

iv) 研究堆：印度将在 2010 年永久关闭 CIRUS 反应堆，还准备更换在巴巴研究

中心之外从法国购买的 APSARA 反应堆的燃料堆芯，并在 2010 年将该燃料堆芯提交

保障。 

v) 前端设施：以下前端设施将被确定为民用并进行分离： 

－ 以下是将在 2008 年前提交保障的海得拉巴核燃料联合体的具体设施清单： 

• 铀氧化物厂（A 区） 
• 陶瓷燃料制造厂（芯块压制）（A 区） 
• 陶瓷燃料制造厂（组件制造）（A 区） 
• 浓缩铀氧化物厂 
• 浓缩燃料制造厂 
• 氧化钆设施 

－ 塔尔、杜蒂戈林和哈兹拉重水生产厂将在 2006 年至 2009 年期间被确定为民

用。我们不认为这些工厂与保障目的相关。 

vi) 后端设施：以下后端设施将被确定为民用并进行分离： 



 
 
 

 印度愿意在 2010 年以后按“特定活动”模式接受对塔拉普尔动力堆燃料后处

理厂的保障。 

 2006 年至 2009 年期间，将适当分阶段地将塔拉普尔和拉贾斯坦“离堆”乏燃

料贮存池提交保障。 

vii) 研究设施：印度将宣布以下设施为民用： 

(a) 塔塔基础研究所 
(b) 可变能回旋加速器中心 
(c) 萨哈核物理研究所 
(d) 等离子研究所 
(e) 数学研究所 
(f) 物理研究所 
(g) 塔塔纪念中心 
(h) 辐射和同位素技术管理局 
(i) 哈里什·钱德拉研究所 

这些设施不具有保障相关性。我们期望它们将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显著作用。 

15. 保障： 

a) 美国已向印度作出获得可靠燃料供应的承诺。根据 2005 年 7 月 18 日的“联

合声明”，美国还重申保证为印度有保证地充分获得反应堆燃料创造必要的条件。作

为执行 2005 年 7 月 18 日“联合声明”的一部分，美国承诺寻求使美国国会同意修订

其国内法律并与友邦和盟国一道努力调整核供应国集团的实践，为印度获得国际燃料

市场的全面准入创造必要的条件，包括以可靠、不受干扰和连续的方式获得若干国家

公司的燃料供应。 

b) 为进一步防止燃料供应出现任何中断，美国随时准备采取以下补充步骤： 

i) 美国愿意将燃料供应保证纳入根据《美国原子能法》第 123 节缔结的美

印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双边协定，该协定将提交美国国会。 

ii) 美国将与印度一道，努力通过谈判与原子能机构达成一项专门针对印度

的燃料供应协定。 

iii) 美国将支持印度努力发展核燃料战略储备，以防止在印度反应堆寿期内

出现任何供应中断。 

iv) 若在做出这些安排后对印度的燃料供应仍出现中断，则美国和印度将联

合召集包括俄罗斯、法国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友好供应国举行会议，以采

取能够恢复对印度供应燃料的措施。 



 
 
 

c) 根据与美国的上述谅解，印度和原子能机构将通过谈判达成一项专门针对印

度的保障协定，以便提供保障，防止受保障核材料从民用活动中撤出，并规定印度可

能采取的纠正措施，以确保在国外燃料供应出现中断时其民用核反应堆仍能连续运

行。有鉴于此，印度将永远把其民用核设施置于专门针对印度的保障之下，并为此通

过谈判与原子能机构达成一项适当的保障协定。 

16. 本计划符合印度政府向议会作出的承诺。 

 

（2006 年 5 月 11 日提交议会） 




